
 

 

 

第一条 为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

感，不断浓厚“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根据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评选

条例。 

第二条 学生先进集体设：省市级先进班集体；校级先进班

集体、先进团支部、活力团支部、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队、安全

文明班级；二级学院级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优良学风标

兵班级；优秀内务宿舍；风云社团奖、卓越社团奖、创新社团

奖等。 

第三条 先进集体的基本条件 

（一）班级风气好，学生干部团结协作，积极组织同学开

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二）班级同学学习勤奋、严谨，无迟到、早退和旷课现

象，大多数学生考试成绩优良。 

（三）全班同学积极上进，道德风尚好、认真参加各种政

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能够扶正气、树新风，无违法违纪现

象，对破坏稳定的言行能及时反映并批评制止。 



（四）坚持一日生活制度，讲卫生、讲礼貌，维护公共道

德，宿舍整齐、干净。 

（五）经常开展有利于同学综合素质、身心健康的集体活

动，积极参加学院、二级学院（部）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和社

会实践。 

（六）先进团支部、活力团支部：在前五条基础上，还要

求遵守团的纪律，按时交纳团费，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积极

主动、形式多样开展团课、文化、娱乐、体育等积极健康的活

动。具体见《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年度共青团评优评选条

件》。 

（七）优良学风标兵班级评选具体按照每年下发的评选通

知进行。 

（八）安全文明班级评选具体见《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安全文明班级评选办法》。 

（九）优秀内务宿舍具体要求见每学期后勤服务中心、学

生工作部下发的评选通知及新生军训实施意见。 

第四条 先进集体的评选办法 

（一）先进集体采取班级自荐申报、二级学院推荐、学院

评定的程序进行。 

（二）省、市级先进班集体评选以上级通知为准；学院先



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活力团支部、优良学风标兵班级、风

云社团奖、卓越社团奖、创新社团奖、二级学院级先进班集

体、先进团支部每学年评定一次，优秀宿舍每学期评定一次。 

（三）自荐集体可根据先进集体评选的基本条件向所在二

级学院提出书面申报材料，由二级学院组织考核，按二级学院

参评的 30%进行推荐，并上报相应材料。 

（四）社团奖项： 

1. 风云社团奖：社团活动期间协会充分发挥最大作用力，

与部门配合密切，影响力大，积极开展并参与校内外活动，且

参与活动次数每学期不少于 5次。 

2. 卓越社团奖：社团成立满一年，签到率 90%以上；协会

风气端正，管理制度优良，基础建设务实，且参与活动次数每

学期不少于 3次。 

3. 创新社团奖：活动主题新颖，内容丰富健康，形式活泼

多样，能带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能产生较好的正面影响，

并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五）学生工作部根据各二级学院推荐材料进行审核，通

过评审小组研究后予以公示并表彰或上报。 

（六）评为院级或院级以上的先进集体申报材料由学生工

作部负责归档，各二级学院负责保存申报材料。 



第五条 根据需要，学生工作部、二级学院可以视情况增设

评优项目，评选方案经学院审批后由评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团委）负责解释。 


